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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读者传媒”或“公司”）《公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等

相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我们对公司第

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《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

股东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解决同业竞争暨承诺履行相关事宜的议

案》《关于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飞天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

签署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.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事项时，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，表决程序符

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2.控股股东读者集团已出具《关于承诺履行暨同业竞争解决情况

的说明》，读者集团严格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，已解决其及

其控制的企业与公司在出版、印刷业务领域的同业竞争问题，仅在发

行领域存在少量交叉业务，也已决定以委托管理方式进一步解决。上

述解决同业竞争的措施公允、有效、可执行，能够切实维护上市公司

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3.公司与飞天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甘肃省新华书店

有限责任公司之委托管理协议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，通过协议约定的

一系列安排能够有效避免同业竞争。本次委托管理不发生资产权属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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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，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

重大影响。 

4.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、公开、诚信原则，委托管理费用定价

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

公司长远利益，对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，并同

意提交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签字页）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赵新民 李宗义  周蔚华 

2023年 6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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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签字： 

赵新民 李宗义  周蔚华 

2023年 6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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